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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刚

我国粮食生产创造了“十八连丰”的奇迹。受到资源、环境等因素制

约，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有关方面需要加大粮食科技研

发力度，全面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不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千方百计提高

农民种粮收益。

王 威作（新华社发）

便 民 新 举 措

粮食“十八连丰”仍有潜力可挖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全国粮食总产量 13657 亿斤，比上年增加

267 亿斤，增长 2.0%，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

高，产量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我国粮食生产克服了洪涝灾害、持续阴雨

天气等不利影响，创造了“十八连丰”的奇

迹，在高起点高基数的基础上实现了年初

确定的粮食增产目标，下一步需总结经验、

再接再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在今年国际粮价持续高位运行的情况

下，国内粮价能够始终保持平稳运行，是因

为粮食增产为粮食安全夯实了底气，为稳

定物价奠定了基础，为保障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小麦、

稻谷两大口粮产量稳步增加，小麦产需平

衡略有结余，稻谷连续多年产大于需，但玉

米从阶段性过剩变为产不足需，供需关系

较为紧张，成为去年以来粮价上涨的主要

原因。今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

均实现增产，其中玉米产量增加较多，比上

年增加 238 亿斤，使得玉米供需形势持续好

转，确保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玉米产量大幅增

加，而大豆产量比上年减少 64 亿斤，下降

幅度达 16.4%。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玉米与

大豆争地的必然结果。去年以来，在玉米

价格大幅上涨的刺激下，农民种植玉米的

积 极 性 明 显 提 高 ，今 年 玉 米 比 上 年 增 加

3090 万 亩 ，而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减 少 2200 万

亩。在人多地少的国情粮情下，增加玉米

种植面积，难免会挤占大豆种植面积，这也

是在新的粮食安全形势下不得不作出的一

种取舍。

今年粮食增产主要是播种面积增加和

单产提高的结果。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今年各地抓住耕

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在耕地方面，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

责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进一步加

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鼓励和支持农民复

垦撂荒地，开发冬闲田，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比上年增加 1295 万亩；在种子方面，不断

提高育种水平，扩大高产作物玉米播种面

积，促进粮食单产增加。

然而，受到资源、环境以及育种技术研

发水平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粮食持续增

产的难度越来越大，2015 年粮食产量首次

突 破 1.3 万 亿 斤 后 ，粮 食 增 产 趋 势 明 显 放

缓，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值得

高兴的是，今年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试验

田产量不断创新高，说明我国粮食单产的

峰值尚未到来，粮食产量还没有到达“天花

板”。有关方面需要加大粮食科技研发力

度，全面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不断挖掘粮食

增产潜力。

当前种粮效益较低，是我国粮食持续

增产面临的一大挑战。农民种粮是否有积

极性，关键还是要看种粮赚不赚钱。今年

在我国粮食保供稳价政策之下，粮食价格

总体保持平稳，但化肥、农药价格大幅上

涨，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农民种粮收益

相应减少。在粮食增产的高起点上实现粮

食持续增产，还需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种粮

收益。一方面，要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

通过政策杠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并且

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全面提升粮食生产

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实现降本增

效；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构建“产购储加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利益联结机制，让种粮农民分享粮食全产

业链发展的增值收益。

播种是基础，管理是关键。受秋季持续

阴雨天气和冷冬天气影响，今年秋播冬种延

迟，明年粮食稳产增产的难度增大。这需要

做 好 麦 田 冬 季

管理，确保小麦

安全过冬，为明

年 夏 粮 丰 收 奠

定好基础。

据报道，为进一步提升成渝两地

政务服务一体化水平，成渝两地公安

出入境管理部门已同步推出一系列

同城化便民新举措。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新形势下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支

撑。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成渝地

区政务服务一体化发展是推进相关

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下一步，应加

快数字网络平台建设，进一步打破

“信息孤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方

便群众和企业办事，更好地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时 锋）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发

布了《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

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简

称《意见》）。该《意见》既是 7 月人

社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

指导意见》的延伸和细化，也符合

该 领 域 已 经 执 行 的 监 管 规 定 ，如

2016 年 7 月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

是协调行业监管与平台从业者劳

动权益保障的一次政策创新。

网约车行业涉及道路安全与

乘客人身安全，属于监管力度较高

的行业。目前，网约车已经成为人

民群众日常出行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网约车服务与顾客直接

接触，网约车司机服务质量好坏、

安全性高低、出行价格是否公允等

与群众出行便利性、出行质量与效

率、人身安全等密切相关。因此，

保障该领域劳动者合法权益，有利

于促进该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升

群众生活便利水平。

同时，网约车行业涉及上千万

名司机的就业机会。网约车从业

人员规模庞大，为我国稳就业、保

就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保障网

约车司机合法劳动权益，既是行业

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劳动者切身

利益所在。《意见》对平台和从业人

员利益分配机制、保障从业人员合

理劳动报酬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

保障网约车从业者劳动报酬知情

权、监督权。比如，针对“就餐难、

停车难、如厕难”这样的细节问题，

《意见》要求“在医院、居民集中居

住区、重要商业区、综合交通枢纽

等场所设置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点，允许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

车临时停靠”。又如，《意见》明确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

理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对管理部门乱收费、乱罚款、违规执法

等投诉举报”，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行业中的违规乱

象，提高网约车行业监管和治理水平。

进一步看，为更好保障从业者劳动权益，需要协调行业监

管原则与劳动保障措施，更好实现监管与保障的平衡。网约

车平台企业的定价机制，涉及实时供求关系、客户购买力、当

地巡游出租车单位价格、高峰时段激励调价等一系列因素。

为此，《意见》要求“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开发布，同时

还应鼓励市场主体自主合理定价，更好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

稳定供求关系，提升行业协作效率。《意见》还要求科学确定网

约车驾驶员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保障驾驶员获得足够的休

息时间，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持续优化派单机制，提高车辆运

营效率，不能以冲单奖励等方式诱使驾驶员提供超时服务等，

这有利于减少劳动者过劳，确保安全运营。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
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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